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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党中

央、环保部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指示，进而指导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场地风险

防控、预警与安全利用，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及地方，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

治理技术”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由浙江大学牵头实施，组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保

护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制定工作。

在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方面，为符合我国土壤环境特征、切合土壤环境管理工作

的实际需求，在大量资料收集、实地调研、实验检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有关经验，提出

适用于我国国情的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框架与方法体系，优先制定并发布我国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1.2 工作过程

2018年 12月项目组承担科学技术部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专项场地土壤重金属积累、转化

与生态环境效应项目重金属污染场地的生态环境风险管控、预警与安全利用方法体系研究

（2018YFC1800505）。

编制组自承担该项目以来，在政策解读、前期项目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

上，召开研讨会，讨论并且界定了开展本指南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并最终编制生成《重

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及其编制说明，经历了

如下编制工作过程。

2019年 1月-6 月，展开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针对《指南》的总体定位、使用范围、编制思路、

技术需求等问题召开多轮内部讨论会。

2019年 7月-2020年 7月，组织调查了湖南湘潭有色金属场地、浙江温州制革场地、湖南株洲重金

属场地、江苏靖江电镀场地、湖北铜冶炼场地、云南文山铜矿场地、湖南常宁柏坊铜矿冶场地及场地周

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揭示了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特征，通过完善土壤-受体生物的实验体系，结合土

壤生态过程、生态功能及土壤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生态多样性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响应特征，系统参考

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采用“证据-权重”（Weight of evidence）法构建生态风险评估研究框架，明确了我

国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的生态风险评估方法。

2020年 8月-12月汇总先前工作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撰写，初步形成《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

估技术指南（建议稿）》。

2021年 1-5 月，编制工作组以视频会议和线下的形式组织召开多次专家咨询会，综合多方专家意

见生成《指南》修改方案；组织召开内部讨论会，依据修改方案制定新一轮文献调研和案例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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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2022年 6月，依据调研结果进行多次专家咨询，对《指南》进行多角度完善，并进行

汇总和整合。

2022年 7月-10月，提交中华环保联合会立项审查，组织第一次专家审查会；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

进行多角度完善，形成《指南（征求意见稿）》 初稿。

2022年 11月，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专家对《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后第二次专家审查，

并形成审查意见，并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进行完善，形成《指南（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是环境管理的基础

土壤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

的调整，遗留下了大量的污染场地，污染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土壤环境的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生态环境

风险评价以陆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通过识别土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暴露

于土壤污染而对其代谢活性、行为及物种间相互关系产生的不良影响，是评价土壤生态功能和土壤质量

的关键环节。与健康风险评价目的一致，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服务于土壤环境的管理与决策，不仅分

担着土壤环境影响前端主动防控的职责，风险评估结果还可用于指导污染土壤后端修复和未来土地利用。

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管理模式，积极开展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工作，对于

土壤环境治理从质量管理到风险管控的有效衔接具有里程碑意义。

2.2 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是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依据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是土壤环境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识别筛选土壤污染风险的重要依据。

结合当前我国环境安全和实际管理需求，《土壤污染防治法》将环境风险区分为生态风险和公众健康风

险，强调基于不同的土地功能以土壤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为保护目标分别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

必要性。而最新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仅

从保护人体健康的角度规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限值。然而，人体健康安全不等于生态安全，在

此背景下，开展土壤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估研究，是进一步制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土壤环境质量指导值的重

要依据，可以为有效遏制土壤环境质量退化提供基准和预警，同时结合土壤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可进

一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直接服务于污染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与管理，防控污染场地的环

境风险，保障土壤环境资源的安全利用。

2.3 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是污染生态学、环境土壤学和生态毒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我国在生物

毒性实验、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和生态过程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生态风险评估相关基础研究，但研

究方法、评价模型和生态毒理数据多参考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方法的应用和数据的适用性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也因此制约了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科学性和环境管理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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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合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现实需求和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的研究进展，有必要尽快建立

符合我国土壤环境特征且紧密结合国家环境管理目标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标准程序，形成相

关导则、技术文件，以指导国家和地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提高污染土壤的风险管理决策水平。

3 基准制定的原则与依据

3.1 编制原则

（1）符合性原则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我国现行

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条例、标准、指南、导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主要编制依据，了解国内土壤

污染生态风险评估研究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确保我国土壤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估工作符合政策法规的相

关要求和研究发展趋势，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相互补充、相互支持。

（2）适用性原则

对国外发达国家土壤污染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体系、技术文件和研究现状等进行系统调研和

深入梳理，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特点进行集成创新，保

证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导向性原则。

充分考虑我国土壤环境特征和风险管理需求，以服务土壤环境质量的保护与改善为总体目标，建立

健全土壤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生态风险评估加强土壤环境质量预警管理，制定针对性

的土壤污染防治策略。

3.2 编制依据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对有关生态环境风险的危害及标准体系提出具体要求；其中，第二章第十二条：“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水平，并按照土地用途，制

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第三章第第二十条：“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根据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对土

壤中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筛查评估，公布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并适时更新”。 《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提出了“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以保

障人体健康为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防控环境风险为基线的环境管理体系，建立环境风险防

范与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的要求。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我国污染土壤环境管理及生

态调查方面的标准化方法，具体包括：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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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 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 710.1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土壤大中型动物

HJ 1111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804-2016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964-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

SL/Z 467-2009 生态风险评价导则

4 国内外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现状

4.1 国外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发展

表 1综合了 9个欧美主要国家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的参考标准和优缺点。从参考标准来看，大部分

国家如荷兰、德国、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等都有正式的技术指南、框架和政策法规可依；从生态

风险评价目标和保护对象来看，大部分国家以保护土壤生态功能为目标，所选的生态终点也以能够表征

土壤生态功能为依据(Smith 等, 2005；Weeks 和 Comber, 2005)。尽管如此，部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

包括英国和美国在选择评价终点时较少考虑土壤生物的生态学响应，尤其是对土壤微生物的生态毒性效

应(U.S.EPA, 2003)。此外，由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污染场地的高度空间异质性，场地生态风险评

估具有实际针对性（Site specific）的特点。层级法是解决场地土壤生态风险实际针对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随着层级从低（T0）到高（T3）递进，所获得的信息数量和质量逐步增加和提高，不确定性逐渐降低，

所保护或容许的不良效应水平相应发生改变，并且充分体现出污染源、途径和受体之间的关联性。

表 2 综合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的典型特征，

大多数国家生态风险评价框架基本类似，即，采用层级法，不同的层级所保护或容许的不良效应水平不

同。首先，除了加拿大以外，其他国家都明确提出采用层级法构建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加拿大

尽管在框架中不包含层级评估过程，但是在操作指南中提出正式开展生态风险评估前进行筛选评估的要

求，并且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根据场地环境管理的实际需求（评估过程中每一步评估结果包含的不确定

性）决定基本框架中某个步骤的迭代次数，以整合更多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其次，与一般生态风险评

估中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在场地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中风险管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这与场地的实际针对性特点以及通常需要采用层级法有关。以英国的层级递进式场地土壤风险评估

框架为例（图 1），每一级评估结束后需要风险管理者参与决定是否进入下一级评估；同时，国际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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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大多以美国 USEPA的三步法标准框架为基本框架（图 2），整个评

估过程由 3部分组成，即，问题形成、分析（暴露分析和效应分析）和风险表征，其他国家通常根据自

身法律法规和保护目标，在此基本框架基础上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层级递进式评估框架；另外需要指出的

是，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中最终评估阶段或高等级评估阶段通常采用野外生态调查及种群水平以

上风险受体或评估终点，由此也彰显出了场地生态风险评估的实际针对性特征。

美国具有极其完善和成熟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和技术指南，不仅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

的各方面政策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实际使用中也具备一系列成熟的技术配套，已成为过去 30多年以来

制定生态资源决策主要依据，并被加拿大、欧盟和其他国家所效仿。USEPA生态风险评估框架最初于

1986年（ORNL ERA框架）依照红皮书的框架构建而成。在 1992年，EPA(1992)发布了新版框架，除

了化学污染物以外，新版框架中还包括了非化学风险胁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超级基金场地的生

态风险评估程序(U.S.EPA, 1997)，实现了层次化评估技术体系。随后于 1998年，发布了对应于新版框

架的第一部指南(U.S.EPA, 1998)，并陆续通过附录形式对指南进行内容补充，如 2003年出版的解释生

态评价终点以及识别 EPA所指定的评价终点(U.S.EPA, 2003)的技术指南，2016年增加了以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作为评价终点的技术指南(U.S.EPA, 2016)。基于生态风险评估结果，美国在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中制定了化学水质标准和生物学水质标准，在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中制定了空气

质量标准，尤其针对臭氧的标准(U.S.EPA, 2006)。

图 1 英国层级法生态风险评估框 （UKE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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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 EPA生态风险评估标准框架（USEPA, 1998）



7

表 1 国际上污染场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Smith 等, 2005；Weeks 和 Comber, 2005)

国家 主要方法及参考标准 优点 缺点

荷兰

《土壤保护行动》1994，修订版

①依据土地利用类型估算 HC50；

②明确定义污染物土壤最大容许值；

③根据 NOEC数据对数分布制作物种敏感性分布图（SSD）；50%SSD水

平作为严重风险等级水平；

④2000年提出的修复目标值和风险管控值

①土壤保护行动旨在防治、限制和修复导致与人类以及动植

物有关的土壤功能下降或受到威胁的土壤性质变化；

②土壤修复目标与依据最终的土地利用类型而定

①对于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生态参数的

污染物毒性数据通常无法获得或者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

②假设使所暴露的生物 50%处于其

NOEC水平之上的土壤污染物水平为可

接受水平

德国
联邦土壤保护行动 1999结合以保护和恢复土壤功能为目的的土壤保护

条列
土壤保护被视为与土壤的人类利用相关；厘清土壤污染类型 不考虑土壤生物

意大利
依据最大可接收浓度（MAC）；如果超过MAC 被视为污染场地并启动修

复程序
MAC 制定不考虑生态学基准

瑞典

污染场地评估与危害及污染物水平相关，包括污染物的潜在迁移性、场

地敏感性和保护价值。构建了总体框架和指南，关注对环境没有不可接

受风险产生、场地的污染程度、修复目标构建、以及修复效果评估

丹麦
采用 NOEC，LOEC 和 EC值，利用外推因子作为安全阈值对实验室和田

间数据进行外推；目的是为了保护土壤功能和结构

假设成 log正态分布，尽管只有生态系统中部分物种的毒性

数据，仍然假设保护这些物种将足以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结

构

英国
只对具有 Part ⅡA包含的法定危害的土壤污染物进行评价，采用基于证

据-权重法的层级评价方法，在效应评价中采用土壤筛选值
咨询框架，现有的土壤筛选值比较有限

美国
污染土壤生态风险层级评价方法；基于土壤生态风险等级的毒性基准值

建立技术指南（Oak Ridge Toxicological Benchmarks）
缩减了标准化过程；主要体现决策者的意愿和需要；能够与

基于人体健康的筛选值（RBC）相兼容

加拿大
加拿大土壤质量规范建议稿；污染场地临时环境质量标准；生态风险评

价指南；土壤质量标准构建技术导则

包括场地特异性数据，以及用来推导有关复杂生态系统响应

（慢性毒性效应和化学和生态系统水平研究之间的交互作

用）的定量信息

澳大利亚 基于以保护陆地受体为目的的生态风险的修复目标
在场地特异性数据缺少的情况下用背景浓度作为修复标准

值；所选的生态受体包括不同营养级水平

缺少国家政策来保证所要求的标准得

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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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美国（USA）、英国（UK）、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USEPA,1998;
UKEA, 2008; NEPC, 2013; CCME, 2020）

国家 层级 技术依据 关键程序

英国 4级（T0-T3），其中 T0-T1为筛选级评估；

T2为效应评估；T3为暴露-效应关系分析

评估程序的每一步都有详细

的技术指南或法规

强调土壤污染与不良生态效应

之间的联系是否真实存在

美国
8级（Step1-Step8），其中 Step1-Step2为筛

选级评估；Step3-Step7 基本框架程序；

Step8为风险管理

与场地修复调查/可行性分

析（RI/FS）相衔接

8 个步骤不是简单的线性或者

顺序过程，如果有必要可以重

复进行该评估程序，在重复过

程中某些步骤可以省略，或者

几个步骤同时进行

加拿大

不按照范围和级别分类，不包含筛选级评

估；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根据场地环境管

理的实际需求（不确定性）决定基本框架

中某个步骤的重复次数

评估程序的复杂程度与场地

及其风险的复杂程度相对应

采用证据-权重法，问题分析阶

段确定评估终点（保护目标），

每个终点包含由一组或几组暴

露-效应关系组成的证据链

澳大利亚
2级（预评估与最终评估），每个级别都包

含由 5部分组成的基本框架，其中预评估

为筛选级评估

判断评估程序走向的主要依

据为与具体土地利用类型相

对应的敏感物种分布概率

（SSD）

每一个层级的评估目标为推导

出基于对应生态价值的生态学

调查水平（EILs）

4.2 国内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生态风险评估工作起步晚，始于水生态风险和区域生态风险（龙涛等，2015），目前还缺乏土

壤污染生态风险的标准规范，以及相应的评价方法导则和指南。生态环境部 2014 年发布的《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 3—2014)与 2018 年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 (试行)》(GB36600—2018) 均是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提出基于健康风险的土壤风险控制值以及

监测、实施和监督要求。同年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15618—2018) ，以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要目标，分别推导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和

土壤微生物的土壤污染物阈值，并规定了耕地、园地和草地的土壤污染筛选值和管制值。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陆生生物如蚯蚓、土壤微生物和作物水稻小麦等的毒性效应及毒理试

验方法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价指标和方法研究以及土壤污染的生物可利

用性研究等方面（张霖琳等，2020）。在具体场地生态风险评价方面也做了一些案例，如刘志全等（2006）

对典型石油化工污染场地的萘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Yuan等（2014）对北京某化工区表层土壤重金属

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针对农药面源污染，我国借鉴国际生态风险评价框架构建了层次法评价技

术。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采用评估因子外推及物种敏感曲线评估土壤污染的生态效应，通过传统的商值法，

利用风险商表征土壤污染的生态风险。 但是土壤生态系统相当复杂，而这类评估未能涵盖土壤中更多

生物，较难适用于精准性强和尺度大的风险评估。

与当前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在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方面还需要开展大量与实际应用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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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面的工作：（1）建立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等技术性文件；（2）建设本土化生态毒性

数据库；（3）建立基于较高生物水平和生态系统水平的受体生态效应评价终点；（4）在暴露评价中纳入

土壤污染物生物有效性；（5）构建土壤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方法。

4.3 “证据-权重法”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方法

Dagnina等（2008）提出综合环境科学“三合一”数据，采用“证据-权重”（weight-of-evidence，WoE）

法进行整体生态风险评估，即，基于包括污染物浓度的土壤化学参数、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态毒理学参

数、污染物亚致死水平上的生物生理生化参数以及有关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学参数，针对每个参

数与相应的参考值进行比较，获得相应的风险指数，即，化学风险指数（ChemRI）、生态毒理学风险指

数（EcotoxRI）以及生态系统风险指数（EcoRI），最后根据各自权重获得整体生态风险指数。对于部分

参考值的选择，夏家淇和骆永明 (2006) 提出，在区域和场地土壤污染评估中可以采用土壤环境背景值、

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值和土壤污染临界值作为参考值。

目前“证据-权重法”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定性权重分析法、半定量权重分析法和定量权重分析法

（Suter et al., 2017）。定量权重分析法由于对数据质量、统计分析和专业知识的高要求，限制了其实际

应用范围。定性权重分析法主要包括了证据罗列法、最佳专业判断、因果标准分析法和逻辑法等，然而

由于定性方法或多或少缺乏证据间的逻辑考虑和证据赋权、存在经验偏差和利益冲突、缺乏准则设定的

统一标准和产生主观判断差异等，使得定性权重分析方法难以满足实际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要求。

半定量方法主要包括赋值法和指数法，赋值法对于证据链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相对较少，且主观性强；

而指数法由于在计算得到单一指数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大量有效数据的丢失，使得无法得到精确的可

信赖的结果（USEPA, 2016）。因此，耦合 EPA四步法和欧盟层次法对现有的半定量“证据-权重法”进行

改进，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评估策略的客观性、确定性、透明性、再现性和一致性，在很大

程度上增加其数据的丰富度，使其可以解释不同证据链间的相关性，对统计方法的高度依赖性也使得最

终结果更加客观真实，此外，由于体现了层次法原理，使生态风险评估的过程更加灵活和实际针对性（王

美娥等，2020）。尽可能多的收集涉及到多物种多评估终点的证据，将相似的证据整理成不同证据链，对

不同证据进行赋权后进行证据的整合，表征综合生态风险，可以提高生态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避免

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论。

以上对国内外关于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现状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耦合 EPA四步法和

层次法进行改进的“证据-权重法”评估框架比较适合应用于野外复杂环境条件下的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

生态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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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5.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和生

态风险评估程序、风险识别、暴露评价、效应评价、综合生态风险表征。

本标准适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710.1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土壤大中型动物

HJ 1111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682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804-2016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964-2018 环境影响评价 土壤环境

SL/Z 467-2009 生态风险评价导则

5.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5.3.1
土壤生态风险评估 soi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通过收集、组织和分析环境数据来评估土壤污染对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动物、微生物和植物个体、

种群、群落以及特定生态系统的风险的过程。

5.3.2

证据-权重法 weight-of-evidence (WoE)

在评估中通过组合、评估和整合证据进行技术推断的过程，在评估中证据-权重法能够用来定量估

算、模型选择或得出定性结论。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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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暴露评价 ecological exposure assessment

对生态系统暴露于土壤环境中化学性因素的暴露量、频率及持续时间进行估计或测量的过程，也包

括对土壤环境中化学性因素的来源、暴露途径、暴露生态系统和特征及不确定性的分析。

5.3.4

生态效应评价 ecological effect assessment

对生态受体随不同程度风险源变化情况进行评价的过程，分为生物个体、种群、群落以及生态系统

等多个评估水平。

5.3.5

风险表征 risk characterization

定性或定量分析在特定暴露条件下，目标生态受体暴露于土壤环境中化学性因素而发生有害效应的

可能性及其不确定性的过程。

5.3.6

土壤重金属化学风险 soil heavy metal chemical risk

评估区样点土壤重金属污染物总浓度及 DTPA有效态浓度超过对照区的概率或可能性。

5.3.7

土壤重金属生物累积风险 soil heavy metal bioaccumulation risk

评估区样点重金属污染土壤在生物测试中模式生物的污染物组织累积量超过对照区的概率或可能

性。

5.3.8

土壤重金属生态毒理学风险 soil heavy metal ecotoxicological risk

评估区样点重金属污染土壤在生物测试中模式生物的生物标记物响应与对照区相比出现显著差异

的概率或可能性。

5.3.9

土壤重金属生态系统风险 soil heavy metal ecosystem risk

评估区不同空间位置基于野外实际生态调查的生物群落水平以上生态效应与对照区相比出现显著

差异的概率或可能性。

5.3.10

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 bioavailable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土壤中在植物生长周期内能够被植物根系吸收的元素，即能够被 DTPA缓冲液浸提出来的土壤重金

属浓度。

[来源：HJ 804-2016，术语 3.1]

5.3.11

生态受体 ecological receptor

暴露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物胁迫下的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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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估技术流程

本标准中生态风险评估主要参考美国环保局（USEPA）的四步法生态风险的框架，采用“证据-权重”

（Weight of evidence）法，确定生态风险评估的程序（图 3）。综合土壤化学风险、生物累积风险、生态

毒理学风险以及生态系统风险等四条证据链，在不同证据链上，获得不同证据组的参数，包括污染物浓

度的土壤化学参数、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态毒理学参数、污染物亚致死水平上的生物生理生化参数以及

有关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学参数，针对每个参数比较相应的参考值，获得相应的风险指数，根据

各自指数的权重，获得综合风险指数，进行综合生态风险表征。

生态风险评估程序包括（1）风险识别；（2）暴露评价；（3）效应评价；（4）综合生态风险表征。

与场地生态风险的场地特异性（Site specific）相对应，在整个评估过程中评估者需要跟管理者、规划者

保持对话，使评估结果与风险管控的目标相符合，能够为风险管控及污染场地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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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5.5 评估方法确定依据

土壤生态风险评估在指导原则上与健康风险评估的思路类似，即以土壤污染物在迁移过程中引起的

暴露和效应作为风险评估的核心内容。与健康风险评估不同的是，本标准为了突出场地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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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pecific），在权重设置和效应终点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场地特征。此外，本标准依据土壤污染特征

的基础上，参考了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指南以及有关土

壤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研究的文献资料，吸收借鉴了相关国家污染场地生态风险评价的框架、科学原理

和技术方法，同时结合我国的区域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形成了本标准中的技术框架与评估方法。

6 主要技术要点

6.1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是对评估区域土壤污染物的源-途径-受体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估的阶段，是整个生态风险评

估的基础。风险识别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2）污染物识别；（3）确定生态受

体。通过风险识别确定是否存在土壤污染，以及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潜在的生态受体等，为后续是

否要执行生态风险评估程序做出判断。

生态受体及评价终点确定：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确定效应评估中的生态受体，即需要保护的生态

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具体参考指南中资料性附录 A。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评估终点的时候，尤其

在生态毒理学风险评价终点的选择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幸存者偏差原理”，现场往往缺乏敏感物种，因此，

出于生态学意义的考虑，在毒理学风险评估中应充分考虑敏感物种的毒性效应。

污染源-途径-受体关系分析：即暴露情景分析，提出土壤污染胁迫与生态受体及评估终点之间在时

空尺度上的相关关系的假设，并进行初步评估，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

6.2 化学风险评价（T1）

化学风险评估是整个评估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层级评估框架中属于初级评估，根据污染物的环境

浓度（当前或未来预测）估计潜在生态风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较为保守。

参考值选择：本技术中化学风险评估包括土壤中污染物的总量和化学法提取态含量（DTPA法）的

风险，采用相对参考值的累积风险指数评价潜在风险。参考值的选择以评估场地的土地利用类型为依据，

通常采用对照点土壤浓度。不推荐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2018》和《GB 36600-2018》，前

者的评估终点为农产品的污染物累积基准值，后者则以人体健康风险阈值为基准值所制定，由于农产品

安全和人体安全不等于生态安全，在参考值选择的时候重点考虑评估场地的生态系统质量。

权重设置：化学风险的权重确定依据包括：（1）污染物对生态受体的毒性大小；（2）能够影响污染

物生物有效性的评估场地土壤性质实际情况。在综合不同重金属的化学风险时应当设置每个污染物的权

重，考虑到不同污染物的生态毒性以及场地土壤性质方面的特异性，本技术首先采用基于土壤性质的生

态阈值推导经验模型估算每个样点的阈值，譬如 EC50；其次根据每个样点每种污染物的 EC50值所组成

的数据集，进行数据频率分布分析；最后采用自然断点法把数据组分成 4组，从小到大给每一个组设置

权重 1.3、1.2、1.1和 1。具体过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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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化学风险指数计算中的权重确定过程

6.3 生物累积风险评价（T2）

生物累积风险评价的关键步骤为不同证据的权重确定。生物累积风险的权重确定原则为场地针对性

（Site- specific）以及野外实际情况下生物累积与污染物暴露的相关关系，参照 USEPA（2016）颁布的

生态评估证据权重指南，依据可靠性、相关性和强度进行定量评价。

（1）可靠性包括准确性（系统误差或偏差的程度）和精确性（随机误差的程度），采用重复之间的

变异系数进行打分。

（2）相关性是指试验生物（调查生物）的污染物累积与实际场地污染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包括生

物关联度、物理化学关联性及环境关联性，相关性强弱顺序如下：野外实地调查=基质毒性试验>实验

室模拟试验>文献资料收集，从强到弱按 3-1 分计。

（3）强度是指场地污染样点的生物累积与参考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样点生物累积与参考值之间的

差异越大强度越高，依据不同样点不同元素与对照点相应元素的相对累积指数 RTR (i, j)和 Z（i, j）值进

行打分。

权重确定步骤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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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物累积风险权重确定过程

6.4 生态毒理学风险及生态系统风险评价（T3和 T4）

生态毒理学和生态系统风险评价过程中的关键步骤是暴露-效应关系（剂量-效应关系）分析以及指

标确定。野外土壤污染程度与生态终点响应之间实际存在的暴露-效应关系是进行生态毒理学风险评价

的前提，暴露-效应关系分析也是评价终点的筛选过程。由于野外复杂环境条件下，生态终点的响应往

往会受到除了污染物胁迫以为的多种环境因子影响，如土壤性质、气候条件、植被覆被等。统计学方法

如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蒙特卡洛模拟等均可以作为剔除其他环境因子影响的手段。

权重确定是生态毒理学和生态系统风险评价中的另一个关键步骤。与生物累积风险评价类似，每个

测定指标（证据）的权重确定原则为场地具体实际性（Site specific），即，能够充分体现出野外实际的

污染物暴露-效应关系，具体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和强度。

（1）可靠性包括准确性（系统误差或偏差的程度）和精确性（随机误差的程度），采用变异系数进

行定量评价。

（2）相关性是指证据与评估终点之间的关联性，包括生物关联度、物理化学关联性及环境关联性。

证据的相关性强弱顺序如下：野外实地调查=基质毒性试验>实验室模拟试验>文献资料收集，从强到弱

按 3-1分计。

（3）强度是指证据在场地污染点位的测量值与参考值之间的差异程度，高强度的证据譬如，对照

与处理间存在数量级差异和污染程度与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证据，依据相对效应指数 RTR (i, j) 和

Z（i, j）值进行定量评价。

6.5 综合生态风险表征

综合每条证据链的风险指数获得综合生态风险指数，而本评估方法的特点为每一个样点都进行了所

有证据链的风险评价，因此，每个样点同样都会有一个综合生态风险指数。由于在评价每条证据链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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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时，已经对所包含的证据进行了可靠性、相关性和强度的控制，因此，综合生态风险计算中每条证据

链的权重的设置主要为了区别不同样点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为了区别不同证据链之间的重要性。根据以

上原则，采用每个样点的每条证据链所包含的证据的权重取平均值的方法获得证据链的权重。

7 标准与国内相关技术标准的比较与衔接

7.1 与《生态风险评价导则》的比较与衔接

（1）本指南的基本程序遵循一般的生态风险评价程序。《生态风险评价导则》（SL/Z 467-2009）规

定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胁迫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生态风险评价一般程序和原则，本指南以

污染场地中污染物为胁迫因子，以土壤生物及土壤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为风险受体，根本上基于生态风

险评价结果来预测未来胁迫因子发生所产生的潜在生态风险，因此，在基本程序及所依据的原则方面具

有一致性。

（2）本指南明确了以重金属污染场地中的重金属污染物为胁迫因子，以土壤生物及土壤生态系统

结构及功能为风险受体，因此，在内容和技术方法上较《生态风险评价导则》（SL/Z 467-2009）更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本指南基于污染胁迫与土壤生物累积、生态毒理效应、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胁迫-效应

定量关系，通过“证据-权重法”，针对场地及周边区域不同调查样点，评价重金属污染胁迫对土壤生物

及生态系统的损害程度，实现对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估和预测，因此，本指南侧重于土壤污染生态风险的

定量评估与表征，而《生态风险评价导则》（SL/Z 467-2009）则侧重胁迫本身的特征分析。

综上，本指南能够为《生态风险评价导则》的实施进行效应评价技术方面的补充。

7.2 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的比较与衔接

（1）本指南的基本程序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中风险评价程序一致。《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规定了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本

指南以污染场地中污染物为胁迫因子，以土壤生物及土壤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为风险受体，评价污染场

地及周边土壤污染胁迫所产生的潜在风险，因此，评估基本程序具有一致性，主要包括问题形成、暴露

评估、效应评估及风险表征四个方面。

（2）本指南基于土壤重金属污染胁迫与土壤生物累积、生态毒理效应、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之间

的胁迫-效应定量关系，通过“证据-权重法”，评价污染胁迫对土壤生物及土壤生态系统的损害程度，实

现对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估和预测，因此，本指南侧重于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的定量评估与表征；而《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主要的保护目标和风险受体为人体健康，适用范围为污染场

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及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的确定。

因此，本指南在场地风险评估层级上可以作为《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在高

层级风险评估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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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与《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的区别与联系

（1）《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HJ 1111-2020）是一部一般性的生态环境风险评估

技术标准，而场地生态风险具备场地特殊性属性，本指南明确了以污染场地中污染物为胁迫因子，以土

壤生物及土壤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为风险受体的生态风险评估的原则、程序、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因此，在内容和技术方法上较《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HJ 1111-2020）更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2）《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HJ 1111-2020）的保护目标和风险受体主要为人体

健康，是围绕公众健康相关的环境化学性因素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在适用范围上没有包括土壤生态风

险。本指南侧重于重金属复合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的定量评估与表征，可为《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技术指南 总纲》（HJ 1111-2020）的适用范围扩充完善提供依据。

8 标准的预期作用与效益

（1）土壤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评估

土壤多种污染物复合污染客观实际存在，然而，由于土壤环境条件和污染物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导致很难通过复合污染联合效应模型进行野外的毒性效应定量评价。本技术采用的半定量“证据-权重法”

在 4条证据链的风险评价中都采用了与对照参考值相比较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野外实际环境条件下基

质的整体生态效应，减小了采用复合污染模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场地（地块）特异

性，因此本标准适用于野外实际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

（2）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制定

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能够为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制定提供依据，本标准的综合生态风险分级标准

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相对应，有利于相关利益方结合场地的潜在土地利用方式，综合土壤污染程度及

土壤性质制定修复目标值。

（3）土壤环境基准值制订的参考

开展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是进一步制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土壤环境质量指导值的重要依

据，可以为有效遏制土壤环境质量退化提供基准和预警，同时结合土壤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可进一步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直接服务于污染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与管理，防控污染场地的环境风

险，保障土壤环境资源的安全利用。

（4）污染场地风险管理

本技术采用逐级递进的层次法评估框架，并且在综合生态风险评价中采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分

级标准，因此有助于风险管理者根据场地实际情况选择评估程序和制定风险管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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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为预防和控制与损害陆地生态系统生物个体、种群、群落

以及特定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环境化学性因素而开展的，针对污染场地及周边土壤的生态风险评估。

本指南是开展污染土壤修复行动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根

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对本标准进行完善、修订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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